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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6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2018-42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购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4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由于标的股权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交易，存在标的股权被其他投资者

竞购的风险。 

2、根据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信息，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鲁

控股”）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以挂牌价人民币 7,067.38 万元出让其持有的山东淄博

新达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达制药”）4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新华制药”）拟以挂牌价格人

民币 7,067.38万元为底价竞购标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其他提示： 

1、华鲁控股将标的股权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以及挂牌转让标的股权

价格的确定等均符合国有产权转让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合法、有效。 

2、本公司竞购标的股权尚需依照山东产权交易中心规定提供必要的竞购文件，

并需取得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的确认。 

3、本次交易有利于整合本公司及新达制药的优势资源，提升本公司的综合竞争

能力，促进本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4、本次竞拍结果存在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可能（如需要）。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拟交易双方：转让方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华鲁控股，受让方为本公司。 

（2）交易标的：华鲁控股持有的新达制药 40%股权。 

（3）交易方式：本次交易采用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即华鲁控股

将标的股权挂牌出售，本公司通过竞价摘牌的方式完成交易。华鲁控股具备国有产权

转让的主体资格，在申请公开挂牌之前，华鲁控股已就标的股权转让履行了必要的资

产评估、国有资产转让批准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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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易价格：标的股权挂牌价为人民币 7,067.38万元，本公司拟以挂牌价人

民币 7,067.38万元为底价参与竞购标的股权。 

2、关联关系及审批程序 

鉴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集团”，

持有本公司 32.94%股权）为华鲁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该竞拍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 8名董事，

除关联董事张代铭先生、任福龙先生、徐列先生及赵斌先生回避表决外，其余 4名董

事参与表决且全部同意。 

独立董事对该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倘若此项交易金额超过董事会审

议标准，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关的关联人新华集团将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全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广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 万元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700007710397120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舜海路 219号华创观礼中心 A座 22楼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舜海路 219号华创观礼中心 A座 22楼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化工、医药和环保行业（产业）投资；管理运营、咨询。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山东省人民政府（股权比例 100%） 

2、历史沿革和主要业务 

 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山东省人民政府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前身于 1985 

年 10 月在香港注册成立，是山东省在香港地区经济贸易活动的窗口公司，2015 年

获批改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目前集团以化工、医药、环保、投融资和资本运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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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并涉足类金融、国际贸易等领域；注册资本 30 亿元，其中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占 61.19%，山东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占 26.22%，山东省财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 12.59%；连续多年入围山东企业百强、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稳定，收入保持连年增长。 

华鲁控股 2017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人民币 187.89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15.51 亿

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人民币 335.80 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160.00 亿元。 

3、关联关系说明 

鉴于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集团（持有本公司 32.94%股权）为华鲁控股的全资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华鲁控股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本公司与华鲁控股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状况 

公司名称：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代铭 

注册资本：人民币 8,493 万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3 月 11 日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7030361328152XT 

注册地址：淄博高新区鲁泰大道 1 号 

经营范围：在药品生产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核准的范围内经营（以上两项有

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本次交易标的是华鲁控股所持有的新达制药 40%国有股权，该股权不存在抵押、

质押情形或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形。 

2、新达制药历史沿革 

新达制药于 1993年由山东新华制药厂利用厂房和设备，与香港志达贸易公司合

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250万美元，山东新华制药厂持有 75%股份，香港志达贸易公司

持有 25%股份。 

1996年，新达制药注册资本增加到262.5万美元，山东新华制药厂出资额为157.5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60%，香港志达贸易公司出资 105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1996 年，本公司 H 股上市前，山东新华制药厂持有的新达制药股权剥离给新华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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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志达贸易公司”名称变更为“美国 LHA 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1998年，双方共同增资 25 万美元，持股比例不变。 

2001年 7月 20日，美国 LHA化学制药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全部新达制药股权转让

给德国 HARVEST TRADING GMBH（以下简称“HTG”）. 

2002年，新达制药新增加第三方投资者为淄博众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

星投资”），增资 23.07 万美元，至此新达制药注册资本变更为 310.57 万美元，新

华集团、德国 HTG、众星投资出资比例分别为 55.6%、37%及 7.4% 

2004年 11月 1日，众星投资收购德国 HTG全部股权。至此新达制药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2,693万元，淄博众星公司持有新达制药 44.46%股权，新华集团持有新达制药

55.54%股权，2005年 2月 23日在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工商登记。 

2007年，新华集团、本公司分别受让淄博众星公司持有的新达制药 24.46%股权

及 20%股权，至此，新华集团持有新达制药 80%股权，本公司持有新达制药 20%股权。 

2011 年 11 月 4 日，新达制药将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5800 万元转增股本，实收资

本变更为人民币 8493万元，2011 年 11月 18日在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

工商登记。 

2012 年，根据华鲁控股《关于无偿划转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国有产权的

批复》文件，新华集团所持新达制药 80%股权无偿划转给华鲁控股，于 2012 年 3 月

12日在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4年，华鲁控股通过招拍挂方式出售 40%新达制药股权，本公司成功竞得 40%

股权，并于 2014年 10月 2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至此华鲁控股持有新达制药 40%，

本公司持有新达制药 60%股权。 

截至本次交易前，新达制药股东为华鲁控股及本公司，华鲁控股持有其 40%股权，

本公司持有其 60%股权。 

3、财务审计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对新达制药的《审计报告》（XYZH/2018JNA5010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新达制药 2015年度/2015 年 12月 31日、2016年度/2016 年 12月 31日、2017

年度/2017年 12月 31日和 2018 年 1-2月/2018年 2月 28日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权

益 
营业收入 

营业利

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15 年度/2015

年 12 月 31 日 
19,729 5,903 13,826 22,190 2,226 1,785 676 

206 年度/2016 19,898 8,110 11,788 24,979 2,063 1,451 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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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23,973 10,533 13,440 27,884 1,930 1,652 1,272 

2018 年 1-2 月

/2018 年 2 月 28

日 

23,991 13,435 10,556 7,752 308 259 -856 

4、资产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山东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新达制药

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天兴鲁评报字（2018）第 039号《山东淄博新达

制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所涉及的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是 2018 年 2月 28日，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分

别评估。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新达制药净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0,555.88万元，评估

价值为人民币 14,703.02万元，增值额为人民币 4,147.14万元，增值率为 39.29%。 

收益法评估结论：新达制药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7,668.44万元，增值

人民币 7,112.56万元，增值率 67.38%。 

从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来看，收益法评估结果高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

果人民币 2,965.42 万元。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资产基础法中未包含企

业账面未记录的体现未来盈利能力的商标、销售网络、药品批准文号、专利、商誉等

无形资产。 

山东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认为资产的价值通常不是基于重新购建该等资

产所花费的成本而是基于市场参与者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评估师经过对被评估单位财

务状况的调查及经营状况分析，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评估目的、适用的价值类型，

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企业的内含价值，故本

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评估结论。即新达制药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为人民币 17,668.44万元。 

5、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6、截至本公告日，新达制药不存在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情况。 

7、截至本公告日，新达制药无重大或有事项。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依据及相关内容 

1、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经山东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鲁评报字 （2018）第 039号《山

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所涉及的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确认：截至 2018年 2月 28日，新达制药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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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17,668.44万元。 

山东省产权交易中心根据华鲁控股确定标的股权挂牌价为人民币 7,067.38 万

元。本公司拟以挂牌价人民币 7,067.38万元为底价参与竞购标的股权。 

2、交易方式 

华鲁控股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以挂牌价出售标的股权，征集符合受让条件的受让

人。 

根据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的公开信息，华鲁控股转让标的股权关于受让方的条件

为：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

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 

对照本公司的实际情况，本公司具备有关受让方条件。标的股权挂牌公示期为

2018 年 9 月 25 日-2018 年 10 月 25 日，本公司将向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申请成为标的

股权意向受让人。 

本次交易采取拍卖、招投标、竞投等竞价方式确定最终受让方。 

3、期间损益处置 

拟转让标的股权自评估基准日到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产生的盈利由华鲁控股按

比例享有，亏损由新达制药承担。 

4、交易价款支付方式 

受让方一次性现金支付对价，以获取标的股权。 

5、支付时间 

按照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的相关和受让方应当具备的条件，本公司首先在挂牌公示

期满前交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700万元（若股权转让成交，履约保证金冲抵相应的股

权转让价款）。 

在签订合同后，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公司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促进资源整合 

本次交易推动了资源整合，统一了新华制药与新达制药制剂网络渠道资源、品牌

资源、科研资源、营销队伍，符合新华制药“大制剂”发展战略，通过取长补短、共

同促进、快速发展，促进了制剂品种结构调整和布局。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8%AF%84%E4%BC%B0%E5%9F%BA%E5%87%86%E6%97%A5&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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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提高新华制药整体竞争力，促进新华制药的持续稳定发展，

提升了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七、2017 年度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年 12月 16日本公司与华鲁控股签订了《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中

期票据筹集资金使用协议》 ，华鲁控股同意将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1 亿元提供给本

公司使用，用于本公司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使用期限为 5年，到期日为 2020年 11

月 30日。资金利率为 4.38%（实际发行利率）。（公告编号：2015-63）。 

    2016年 11月 28日本公司与华鲁控股签订《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筹集资金使用协议》，华鲁控股同意将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6亿元提

供给本公司使用，用于本公司补充营运资金。该资金使用期限为 180天，到期日为 2017

年 5月 24日。资金年化利率为 3.57%（实际发行利率）。（公告编号：2016-54）。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与华鲁控股无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出具意见：有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

方式采用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竞购方式，交易价款公平、合理，有关交易有利于公司

的资源整合，有利于减少公司的关联交易，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会议记录；  

2、独立董事意见；  

3、关联交易标的审计报告； 

4、关联交易标的评估报告； 

5、华鲁控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2日 




